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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35/2021_2022_2007_E5_B9_

B4_E5_9B_BD_c36_235967.htm 我国实行司考资格与律师执业

相分离制度，通过司考只是取得了律师资格，要想做律师，

还须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书。根据《律师法》，申请颁发律

师执业证书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 （1）拥护我国宪法； （2

）具有律师资格； （3）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； （4）品

行良好。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： （一

）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； （二）受过刑

事处罚的，但过失犯罪的除外； （三）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

销律师执业证书的。 初任法官采用严格考核的办法，按照德

才兼备的标准，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，并且具

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。人民法院的院长、副院

长应当从法官或者其他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

。 初任检察官采用严格考核的办法，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，

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，并且具备检察官条件的

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、副检察长应当

从检察官或者其他具备检察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。

1、什么是司法考试？ 国家司法考试是国家统一组织的从事

特定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。 初任法官、初任检察官和取得律

师资格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。 2、司法考试报名时间、考

试时间？ 国家司法考试每年举行一次。每年的司法考试将固

定在每年9月第三周的周六、周日举行。 （一）报名时间

1.2007年国家司法考试网上预报名将在6月初进行。实行网上

预报名地区的报名人员可在上述期间内登录司法部网站（网



址：http://www.legalinfo.gov.cn）进行网上预报名。各地是否

实行网上预报名，由省一级司法行政机关确定并公告。

2.2007年国家司法考试现场报名时间为7月初。已网上预报名

的人员须在上述期间内到报名地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报名点

进行确认；不实行网上预报名地区的报名人员应当在上述期

间内，由本人到户籍所在市（地）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报名

点进行现场报名。 在户籍所在地以外工作、学习的人员，可

以在工作、学习地报名。户籍在放宽地区的法律专业专科毕

业学历人员，在非放宽地区或其他放宽地区报名、考试的，

考试成绩达到放宽合格分数线，应当在户籍所在地申领《法

律职业资格证书》。 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区报名

工作的实际需要，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确定具体的现场报名

时间，并向社会公布。 （二）考试时间 2007年国家司法考试

时间为9月15日、16日。具体为： 试卷一：9月15日上

午08:3011:30，考试时间180分钟。 试卷二：9月15日下

午14:0017:00，考试时间180分钟。 试卷三：9月16日上

午08:3011:30，考试时间180分钟。 试卷四：9月16日下

午14:0017:30，考试时间210分钟。 3、司法考试的主要内容 国

家司法考试主要测试应试人员所应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从

事法律职业的能力。 国家司法考试的内容包括：理论法学、

应用法学、现行法律规定、法律实务和法律职业道德。 2007

年国家司法考试采用闭卷、笔试的方式。考试分为四份试卷

，每份试卷分值为150分，四卷总分为600分。试卷一、试卷

二、试卷三为机读式选择试题，试卷四为笔答式实例（案例

）分析试题（含法律文书写作）。 各卷的具体科目为： 试卷

一：综合知识。包括：法理学、宪法、法制史、经济法、国



际法、国际私法、国际经济法、司法制度与法律职业道德； 

试卷二：刑事与行政法律制度。包括：刑法、刑事诉讼法、

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； 试卷三：民商事法律制度。包括：民

法、商法、民事诉讼法（含仲裁制度）； 试卷四：实例（案

例）分析。包括：法理学、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、刑法、刑

事诉讼法、民法、商法、民事诉讼法。 4、试题参考答案异

议 国家司法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命题，命题范围以司法部制定

并公布的《2007年国家司法考试大纲》为准。 为确保国家司

法考试公平、公正，进一步增加国家司法考试的透明度，

2007年国家司法考试结束后，司法部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考试

试题及参考答案。 5、报名条件？ 1.符合以下条件人员，可以

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： （1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 

（2）拥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，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

； （3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 （4）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

业本科以上学历，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

法律专业知识； （5）品行良好。 依据《司法部关于确定国

家司法考试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的意见》（司发电［2002

］第2号）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所辖自治县（旗），各自

治区所辖县（旗），各自治州所辖县；国务院审批确定的国

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；西藏自治区所辖市、地区、县、县

级市、市辖区，可以将报名的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院校法律

专业专科学历。 前述高等院校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

教育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是指大学、独立设置的学院和

高等专科学校，其中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。 补

充： 2.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能报名参加考试，已经办理

报名手续的，报名无效： （1）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



； （2）曾被国家机关开除公职的； （3）曾被吊销律师执业

证的； （4）依照《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第十

八条的规定，被处以2年内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，期限

未满的；或被处以终身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。 3.已

经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，以

及已经取得B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但尚未取得高等院校本科以

上毕业学历的人员，不得再次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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